
附件1
内蒙古民族大学周转房使用协议
甲方：内蒙古民族大学
乙方：
    根据《内蒙古民族大学周转房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甲乙双方签订周转房使用协议如下： 
经乙方申请、甲方同意,乙方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住学校     小区   楼    单元                            房间。承住期满或协议解除后，甲方有权收回房屋，乙方应当按照原状返还房屋及其附属物品、设备设施。甲乙双方对房屋和附属物品、设备设施及水电暖等使用情况进行查验交接。

二、乙方缴纳使用押金，由学校财务处代管，周转期满退还房屋时交还本人。如承住人退房时屋内设施设备发生损坏，承住人应当照价赔偿，赔偿费用从使用押金中扣除。
    三、乙方在承住周转房期间，承担水、电、暖、燃气、有线电视、小区物业等费用，学校引进人才合同内容与此不一致的以引进人才合同内容为准。根据《通辽市任（挂）职厅级领导干部周转房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精神，在我校任（挂）职无住房的厅级（含副厅级）领导干部，在承住周转房期间，上述费用由学校承担，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缴纳。
四、甲方保证乙方承住的周转房及内部设施能够正常使用。对于房屋及其附属物品、设备设施因自然属性或合理使用而导致的损耗，甲方负责维修。
    五、承住期内，如乙方调离学校、辞职、自动离职、被开除公职、自费出国（境）不保留公职或因其他原因不再受聘于内蒙古民族大学，甲乙双方约定自乙方离校之日起（以校人事处认定的离校、公职处理或解聘时间为准），乙方承诺将所承住的周转房内无条件退还甲方。
   六、乙方保证严格遵守国家、通辽市和学校制定的安全、防火规定。在承住周转房期间，因乙方原因引起的人身财产安全事故及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与甲方无关。
  七、甲方有权对周转房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若乙方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系违约行为，乙方应当无条件退回房屋并承担违约责任，接受甲方相应处理：
    1.乙方弄虚作假获取周转房；
    2.承住期满不退房或擅自占用； 
    3.转租、转借或私自调换；
    4.拖欠使用期半年以上；
    5.未经管理部门许可擅自改变用途，破坏房屋结构，损坏室内设施、设备和其它公共设施；
6.利用承住房屋进行非法活动的；
7.出现不符合承住房条件的其他情形；
    8.其他违反《办法》规定和本协议约定的行为；
    八、承住期满或因乙方违约等原因应当退房的，不按规定期内（7天）退房，甲方将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收取违约金。
九、乙方必须有一名内蒙古民族大学正式职工为其担保，担保人自愿为乙方做经济担保。如乙方不履行合同时，担保人有督促乙方履行合同的义务。担保人愿用自己的工资收入对乙方所造成的损失和应缴纳的各种费用进行清偿。

十、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起生效。本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一份 、担保人执一份、国有资产管理处留存一份。
甲方：内蒙古民族大学           乙方：

身份证号码：

                         乙方担保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周转房申请审批单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所在单位
	

	承住期限
	  
	联系电话
	

	申请理由


	

	部门（学院）意见
	                                   年  月  日

	国有资产管理处意见
	年  月  日

	分管国有资产管理处校领导意见
	                                   年  月  日

	校长意见
	                                   年  月  日

	备注
	


附件3

周转房退房申请及接交单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所在单位
	

	周转房位置
	

	退房日期
	  
	联系电话
	

	申请理由


	组织要求回原单位工作



	部门（学院）意见
	                                  年  月  日

	国有资产管理处意见
	年  月  日

	接交人
	
	联系电话
	

	接收人
	
	日期
	

	备注
	




